设立登记需提交的材料

事业单位法人设立（备案）登记申请书（一式两份）；

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登记申请表（一式两份）；

事业单位章程草案；

审批机关批准设立的批文；

拟任法定代表人现任该单位行政职务的任职文件；

拟任法定代表人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；

具有法定资格的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证明文件；

住所证明。事业单位的住所应是固定的，自有的或租用的房屋、场地。自有的，应提供产权证件；主管部门分配的，应由主管部门出具证明；租用的，应提供自申请之日起有效期一年以上租期的租用协议；

企业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等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事业单位的，还应当提交举办单位的法人资格证明文件。业务范围中有涉及资质认可事项或者执业许可事项的，需提交相应的资质认可或执业许可证明复印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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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报告需要提交的材料

由法定代表人签署的上一年度报告书（一式两份）；

经主管部门审查并盖章的上一年度资产负债表；

事业单位年度报告书中“开展业务活动情况”一栏除在表格中填写以外，其内容（500字以下）的电子版（请在办理年检前发邮件至27475653@163.com并注明单位名称及联系人、电话）；

《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》（正、副本）；

经过审查的《人员编制手册》。

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：

业务范围中有涉及资质认可或者执业许可事项的，需提交相应的资质认可或执业许可证明复印件；

涉及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先办理变更登记再办理年检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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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销登记需提交的材料

事业单位在申请注销登记前，应当在举办单位和其他有关机关的指导下，成立清算组织，完成清算工作。
    清算组织应当自成立之日起10日内通知债权人，并于30日内至少发布三次拟申请注销登记的公告。债权人应当自第一次公告之日起90日内，向清算组织申报其债权。
    清算期间，事业单位不得开展有关清算以外的活动。
    事业单位应当自清算结束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，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并提交下列文件：
    （一）法定代表人签署的事业单位法人注销登记申请书；
    （二）撤销或者解散的证明文件；
    （三）有关机关确认的清算报告；
    （四）发布该单位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的凭证；
    （五）《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》正、副本及单位印章；
    （六）登记管理机关要求提交的其他相关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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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更登记需提交的材料

    事业单位名称、法定代表人、宗旨和业务范围、经费来源、住所等需要变更的，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，并提交以下材料：

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签署的事业单位法人变更登记申请书（一式两份）；

变更名称的需提交审批机关批准的文件；

变更住所的需提交新住所证明文件；

开办资金比原登记的开办资金数额增加或者减少超过20%的，应当申请变更登记，提交具有法定资格的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证明；

变更法定代表人的需提交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登记申请表（一式两份），现任法定代表人免职文件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报告，拟任法定代表人任职文件和居民身份证复印件。

变更经费来源的需提交经费来源改变的证明文件；

变更宗旨和业务范围的需提交相关证明文件，涉及资质认可或者执业许可的应提交其复印件。

《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》正、副本，变更名称的还应当收缴变更前的单位印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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